
关于可代表经营主体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
请的人员身份相关解读

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规范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防范虚假

登记，加强和规范反洗钱工作，提升登记注册质量，切实保障

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2025 年 9 月，市场监管总局、中国人民

银行联合发布《经营主体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机关，为保障登记管辖的经营主体正确理解、高效适用《办法》，

现就可代表经营主体向我局提交登记申请的人员身份做相关解

读。

一、身份类型及身份概念

可代表经营主体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的人员，即登记

注册委托代理人，简称委托代理人。

根据《办法》，委托代理人有两种身份类型可选择，分别为

“登记联络员”和“登记注册代理人”（简称“登记代理人”）。

1.1 登记联络员

1.1.1 登记联络员是经营主体任命或指定的内部工作人员。

该人员指外商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与经营主体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



长期用工关系的工作人员。

1.1.2 登记联络员应当经登记机关依法备案。

1.1.3 登记联络员应当负责公司与登记机关之间的联络工作，

确保有效沟通。

1.2 登记代理人

1.2.1 登记代理人是指具备登记注册相关专业知识，直接接

受经营主体委托，为经营主体提供代理登记注册相关服务的第

三方机构或者个人，包括代理机构中具体办理登记代理事务的

工作人员。

1.2.2 登记代理人应当通过“全国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服务网”

（https://dj.samr.gov.cn）表明代理身份。

1.2.3 代理方式

1.2.3.1 自行代理：第三方代理人员以个人名义接受经营主

体委托后，本人自行办理登记事务。

1.2.3.2 机构代理：第三方代理机构以机构名义接受经营主

体委托后，安排机构中的代理人员具体办理登记事务。

1.2.4 选择登记代理人作为委托代理人时，该人员不得兼任

任何经营主体的登记联络员，本人自行出资设立的经营主体除

外。

1.2.5 登记代理人接受委托从事相关登记代理业务时，应当

履行反洗钱义务、接受反洗钱监管、配合反洗钱调查。

1.3 身份核验



登记联络员和登记代理人是否适格，通过申报端和审核端

实现自动核验。

1.3.1 申报端：企业全链通综合服务平台、企业通 APP。

1.3.2 审核端：江苏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综合管理平台。

1.4 身份限制

1.4.1 若代理人类型选择为“登记联络员”，身份核验时若存

在“委托代理人与登记联络员信息不一致”“登记联络员为其他

经营主体的代理人”或“登记联络员被总局限制代理业务”情

形时，则进行系统提示，并限制业务办理。

1.4.2 若代理人类型选择为“登记代理人”，身份核验时若存

在“登记注册代理人与登记联络员为同一人”“登记注册代理人

未表明代理身份”“登记注册代理人为其他经营主体的登记联络

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被总局限制代理业务”情形时，则进

行系统提示，并限制业务办理。

二、适用事项

2.1 外商投资公司的新设、变更、歇业、注销登记及备案。

2.2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新设、变更、歇业、注销登记及备

案。

2.3 分支机构的新设、变更、歇业、注销登记。

2.4 依据人民法院裁定申请注销登记的，不适用《办法》。

三、温馨建议

经营主体在内部人员中任命或指定登记联络员及委托代理



人时，可通过申报端测试身份是否适格，根据身份核验结果，

及时调整登记联络员及委托代理人。

鉴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性，经营主体可优先选择任命或指

定内部人员向我局申请办理登记事项。为保障登记申请的便利

性、规范性、合法性和高效性，可登录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阴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的“外资登记园地”

（https://www.jiangyin.gov.cn/scjgj/tzgg/ywgg/index.shtml）查看

指引、下载文书。

经营主体选择委托外部人员向我局申请办理登记的，应选

择主动履行登记代理行业行为规范的合规机构，避免因选择不

当产生相关风险。

附件：1. 市场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经营主体登

记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的通知

2.《全国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系统用户操作指引》

https://www.jiangyin.gov.cn/scjgj/tzgg/ywgg/index.shtml

